
欢迎各位参加中培在线的培训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十九节

关于保密协议与竞业限制



三十六、促使员工履行保密义务的有效做法有哪些？

防范员工泄密,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1）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对企业需要保密的

信息采取保密措施。这是要求职工履行保密义务的前

提条件。

2）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订立内容明确、

具体的保密条款，或签订单独的保密协议。

3）对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可以考虑在劳动合同中订立竞

业限制条款，或签订单独的竞业限制协议。



员工的保密义务是建立在企业有商业秘密存在

的基础上的。如果企业不采取保密措施，使企业无

密可保，便不能要求员工履行保密义务。所以建立

包括保密规章和保密措施在内的保密制度是前提。

在此基础上，企业还应当依员工所在岗位的具

体情况，考虑采取签订保密协议和(或)竞业限制协

议（或在劳动合同中订立相应条款）的方式，有针

对性地加强对员工的约束力。

三十六、促使员工履行保密义务的有效做法有哪些？



与接触商业的员工签订保密协议

1）明确商业秘密范围

2）列明保密义务和泄密行为

3）确定保密待遇

4）明确违约责任，约定赔偿计算方法

三十六、促使员工履行保密义务的有效

做法有哪些？



未制定保密制度，员工如果泄密，公

司可以根据以下法律文件追究责任：

1）签订的保密协议；

2）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条款；

3）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

4）《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秘密

保护的规定。

三十七、没有保密制度，员工泄密怎么办？



公司与员工之间如果有保密协议（包括劳动合

同保密条款）或竞业禁止协议，且协议内容明确有

效，公司仍然可以追究员工的泄密责任。

但企业需注意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为

企业规定了商业秘密权。员工的保密义务是法定义

务，而非约定义务。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以上提及的

任何一种法律文件约定保密义务，公司仍然可以主

张员工侵犯了企业的商业秘密权的相应责任。

三十七、没有保密制度，员工泄密怎么办？



操作提示：

1）员工泄密，在单位没有制定保密制度的情

况下，应当查实用人单位与员工在劳动合同中是

否约定了保密事项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2）虽然在既没有保密制度也没有保密协议时

用人单位仍可追究员工的泄密责任，但保密协议

中明确的违约金条款较有利于用人单位实现权利，

至少是部分实现权利。



操作提示：

3）在用人单位没有制定保密制度的情况下，

应该证明自己采取了有效的保护商业秘密措施，

例如：公司与劳动者签订了保密协议或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了保密条款、在岗位职责中有保密条款、

项目任务书中有保密条款、对开发的软件技术有

商业秘密属性标记和访问控制要求、有保密意识

和要求培训记录等。



三十八、保密期与竞业限制期有区别吗？

有。保密期是无限长的，除非秘密已经不存

在；而竞业限制期最长为两年。

保密义务的产生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

基于劳动合同的附随义务，不管当事人之间是否

有明示的约定，劳动者在职期间和离职以后均承

担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义务；而劳动者的离

职竞业禁止义务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

的，无约定则无义务。



因此，保密义务的存在是没有期限的，劳

动者在整个工作过程要负担保密义务，保密期

应当从知悉商业秘密之日起至该商业秘密公开

之日止。而竞业禁止义务的存在是有期限的，

在职竞业禁止的期限是劳动合同的存续期间，

离职竞业禁止的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劳动

合同法》规定不得超过2年。

三十八、保密期与竞业限制期有区别吗？



三十九、可以限制竞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有哪些？

高级技术人员是指用人单位中任职于高级技

术岗位的人员，实践中可能包括：

1、技术管理人员，比如技术总监；

2、从事重要技术研发设计的人员，比如系

统重要组件、设备主要部件研发设计的人员；

3、掌握总体技术的人员，比如从事系统、

设备总体结构设计的人员。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与高级技术

人员约定竞业限制协议，但未就高级技术人员的范

围做详细规定。

实践中，一般的共识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在企业中从事某项专门技术的劳动者。高级技术人

员中的“高级”并不是指在组织架构中的层级，而

是其在用人单位技术领域中所占的地位。一个一线

技术人员完全有可能是承担高级技术任务的人。

三十九、可以限制竞业的高级技术人员有哪些？



•1、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条款，也可

以专门订立保密协议。

•2、应当明确保密主体和保密义务；

•3、应当明确保密范围；

•4、明确违约情形及法律责任。

四十、员工商业秘密的管理



•（1）保密协议不以支付保密津贴为对价

•（2）保密义务不以保密协议为前提

四十、员工商业秘密的管理



四十一、竞业禁止是怎么回事？

含义：

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劳动者在任职期间或离职后

一定期限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用人有竞争关系的同类

产品或业务。

竞业禁止的目的：

一是防止员工离职带走原单位的商业秘密为另一单位服务

二是防止员工离职后另起炉灶，从事与

原单位业务相同的经营或服务。



•1) 在职期间不得在竞争企业兼职或任职；

•2) 在职期间不得自行组建公司与雇主竞争；

•3) 离职之前不得抢夺雇主的客户；

•4) 不得引诱其他雇员离职；

•5) 离职后的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内，不得开展

与雇主竞争的业务或受雇于竞争公司。

四十一、竞业禁止是怎么回事？



竞业限制的范围 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竞业限制的期限 最长不超过二年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

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补多少？双方协商约定

竞业限制的补偿

竞业限制的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

其他知悉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人员

四十一、竞业禁止是怎么回事？



操作提示：

企业在决定是否与技术人员签订竞业限制协议

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来权衡利弊：

1）该技术人员是否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

2）签订竞业限制协议需要承担的经济支出；

3）企业是否有其他效率更高的保密手段。

四十一、竞业禁止是怎么回事？



愿我们的共识

强大您的事业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大

家继续学习下一节，谢谢各位！


